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1036號

原      告  何潘素芯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洪大植  律師

            梁紹芳                                     

            呂承嶸           

參  加  人  東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闕錦富（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林振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

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

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

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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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

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

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又行政機關

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

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

分。倘當事人對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即屬不備起訴合

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

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二、次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

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

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

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

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2項）確認行政處分無

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

經請求後於30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第3項）確

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

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

訟，不在此限。」準此，行政訴訟法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

之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

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3種。而依上開

規定所提起之確認訴訟，除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

立者外，應以「行政處分」為對象，如以非行政處分為對

象，訴請確認為無效或違法，亦屬起訴不備要件，且無從命

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

回之。　　　　　

三、事實概要：

　㈠參加人（下稱實施者）擬具「變更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四小

段508-6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

計畫案」(下稱系爭更新案)報核，遞經被告辦理公開展覽、

公聽會及民國107年9月21日舉行聽證後，經臺北市都市更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

議(下稱第349次會議)決議同意修正計畫後通過，被告遂以1

08年1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760160383號函(下稱108年1月31

日核定函，乙證1)核定實施系爭更新案，並副知原告等更新

範圍內各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原告為系爭更新案內臺北市

士林區光華段四小段532-2、53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

6，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其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

為新臺幣（下同）713萬6,340元，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為

2,018萬1,613元，應負擔之共同負擔為550萬4,640元，實際

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後為1,467萬6,973元。

因系爭更新案最小單元價值為1,781萬9,959元，而原告應分

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折價抵付後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且

未能與實施者達成協議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實施者爰依都

審會第349次會議決議內容，將其列入不參與權利變換分配

名單，嗣於108年4月15日通知原告領取現金補償，並於108

年5月27日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提存所辦理提存（乙證2）

後，於108年6月5日以（108）東士更字第1080605001號函列

冊送請被告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108年6

月5日函），經被告以108年7月2日府授都新字第1083013043

號函(下稱108年7月2日函，乙證3)函轉實施者108年6月5日

函，囑託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所)辦理系爭

更新案權利變換範圍內部分不參加分配者所有權移轉登記事

宜，士林地政所於108年7月9日辦竣原告之系爭土地移轉所

有權登記予實施者（本院卷158-159、174頁）在案。

　㈡原告不服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紀錄、被告108年

1月31日核定函、被告108年7月2日函及應作為而不作為，於

113年4月18日提起訴願（訴願卷第263-272頁），經內政部

以113年8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689號訴願決定不受理

（乙證10），原告就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紀錄

關於系爭更新案都市更新審議決議㈢「⒈本案權利變換戶何

潘素芯……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實施者暫以其得現金繳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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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負擔參與選配，請實施者於計畫核定前與……所有權人達

成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加分配之名單」（下稱系

爭決議）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部分，仍有不服，於是提起

本件行政訴訟。

四、本院的判斷：

　㈠行為時(108年1月30日公布、108年2月1日施行前)都市更新

條例第1條規定：「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

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

例。」第1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應分別遴聘（派）學

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

方式辦理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

性之諮商。」第19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規定：「（第1

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

（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第2項）

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

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

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第25

條之1規定：「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依

前條第1項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

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

板面積均超過4/5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

建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得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第29條第1項規定：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19條規定程

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

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一併辦理。」第30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

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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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7項用地，除以各該

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

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

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

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

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

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

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

以現金繳納。」第31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權

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

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

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

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

金補償之。……（第3項）第1項規定現金補償於發放或提存

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又內政部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

釋關於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意旨，於103年4月25日修

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各級主管

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

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

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

採納之理由。」另103年1月16日修正發布之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7條之2規定：「權利變換範圍

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權利變換後未受土

地及建築物分配或不願參與分配者，其應領之補償金於發放

或提存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所

有權移轉登記。……」（於108年6月17日修正時移列變更為

第10條第2項規定）、第10條規定：「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

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應以權利變換範圍內，更新後之土地

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按各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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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計算之。」（於108年6月17日修正

時移列變更為第15條第1項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是可

知，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

畫之再開發利用，有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

共利益之功能。因此，都市更新之實施，不僅攸關公益之達

成，亦影響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故以權利變

換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實施者提出作為分配依據之權利變

換計畫，須經主管機關核定。而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

新時，實施者就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得與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同時一併辦理擬訂報核，亦得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

發布實施後再擬訂報核，主管機關依上開規定程序，就實施

者報核其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

應設專業人員辦理，並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

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審議，主管機關依審

議決議所為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

換計畫之核定，性質上屬行政處分，且均須經聽證程序，更

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價值，亦係以經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

作為分配之依據；人民對於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內容，如有不服，得於收受上開核定處

分送達後之2個月之法定不變期間，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以

求救濟，且依行政程序法第109條規定：「不服依前條作成

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

序。」故人民如對上開依聽證程序作成之行政處分有所不

服，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

  ㈡原告於113年9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原聲明：一、請求恢復

被告都審會依都市更新條例審議事業計劃權利變換記載原告

參與都更分配權利與義務。恢復原告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

二、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之處分，請求撤銷。該處分原告失去財產權導致原告無法參

予都更分配之權利。三、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事關原告系

爭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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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導

致原告失去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本院卷第11頁）；經本院

請原告陳明本件程序標的及訴訟類型，原告於113年12月24

日以行政訴訟補充二狀變更聲明為：一、原告請求恢復事業

計劃權利變換參與分配之權利。事業計劃權利變換核定記

載：「原告與實施者協議獲分配5FA2房產與106號車位。」

二、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之處分，程序違法請求撤銷。並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

記歸還原告。三、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事關原告系爭決議

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

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請求撤銷（本院卷第225

頁）；又於114年2月10日以行政訴訟陳報狀變更聲明為：

一、請求恢復都審會依都市更新條例審議事業計劃權利變

換，記載原告參與都更分配權利與義務。恢復原告參與都更

分配之權利。二、確認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關於原告系爭

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

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無效。恢復原告參與分配

權利。三、確認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之處分，違法無效。並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

登記歸還原告。四、原告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修正後改

都市更條例53條)權利價值異議。法律定有期限，規定被告

應3個月內審議核覆。被告不做核覆，就是程序瑕疵。原告

請求本院請被告依法補正，審議核覆（本院卷第235頁）；

並於114年2月25日本院準備程序當庭陳明本件程序標的為都

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

函，訴訟類型為確認無效訴訟，114年2月10日行政訴訟陳報

狀聲明一、四及聲明二、三恢復原告參與分配權利及請被告

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還原告部分，並非獨立之聲明及訴

訟類型，僅為本件確認無效訴訟之事實及理由，並當庭變更

聲明為：一、確認都審會第349次會議關於系爭決議部分無

效。二、確認被告108年7月2日函無效（本院卷第2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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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是可知，本件訴訟係原告以都審會第349次會議關於

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為程序標的，提起之撤

銷訴訟或確認訴訟。

　㈢惟本件如事實概要所述，系爭更新案業經被告108年1月31日

函之行政處分准予核定實施，關於原告所爭執系爭更新案內

系爭土地更新後之權利價值及參與分配之權利，核屬該處分

所核定之系爭更新案之一部，此有被告108年1月31日函及送

達證書（乙證1、15）、系爭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案節本

（乙證14）可按，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

分，僅係記錄都審會審議系爭更新案時之討論發言、實施者

回應及決議（乙證16）而已，尚非被告之核定結果，核屬事

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又被告108

年7月2日函核僅為被告函轉實施者108年6月5日函，並說明

系爭更新案業於108年1月31日核定發布實施，實施者於108

年4月15日通知不參與分配人被告財政局及原告領取補償

金，其中被告財政局業已發放完畢，原告因逾期不領，實施

者已將補償金提存法院，爰囑託登記機關士林地政所依108

年6月17日修正發布之實施辦法第10條規定，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事宜，洵屬機關內部行為，亦非屬行政處分；況原告

之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效力之發生，係因登記機關為登

記行為，並非被告108年7月2日函之囑託行為而發生，自不

屬對外發生公法上法律效果之行為，故不得謂被告囑託士林

地政所登記之108年7月2日函屬行政處分。是以，都審會第3

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核

均非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所定之行政處分，非得為撤

銷訴訟得以撤銷或確認訴訟所得確認之對象，無論原告對都

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

函提起撤銷訴訟或確認訴訟，其起訴均屬不備起訴合法要

件，其情形又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

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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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至於原告就系爭更新案中關於權利價值異議部分，刻由被告

審議中（本院卷第254頁），俟被告作成審議核復結果後，

原告倘認該審議核復結果之行政處分違法，而侵害其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時，自得依法提起撤銷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06

年度判字第357號判決意旨參照），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起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

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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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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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1036號
原      告  何潘素芯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洪大植  律師
            梁紹芳                                      


            呂承嶸            
參  加  人  東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闕錦富（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林振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又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倘當事人對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即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二、次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2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30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不在此限。」準此，行政訴訟法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3種。而依上開規定所提起之確認訴訟，除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者外，應以「行政處分」為對象，如以非行政處分為對象，訴請確認為無效或違法，亦屬起訴不備要件，且無從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三、事實概要：
　㈠參加人（下稱實施者）擬具「變更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四小段508-6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更新案)報核，遞經被告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及民國107年9月21日舉行聽證後，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下稱第349次會議)決議同意修正計畫後通過，被告遂以108年1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760160383號函(下稱108年1月31日核定函，乙證1)核定實施系爭更新案，並副知原告等更新範圍內各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原告為系爭更新案內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四小段532-2、53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6，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其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13萬6,340元，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為2,018萬1,613元，應負擔之共同負擔為550萬4,640元，實際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後為1,467萬6,973元。因系爭更新案最小單元價值為1,781萬9,959元，而原告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折價抵付後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且未能與實施者達成協議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實施者爰依都審會第349次會議決議內容，將其列入不參與權利變換分配名單，嗣於108年4月15日通知原告領取現金補償，並於108年5月27日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提存所辦理提存（乙證2）後，於108年6月5日以（108）東士更字第1080605001號函列冊送請被告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108年6月5日函），經被告以108年7月2日府授都新字第1083013043號函(下稱108年7月2日函，乙證3)函轉實施者108年6月5日函，囑託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所)辦理系爭更新案權利變換範圍內部分不參加分配者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士林地政所於108年7月9日辦竣原告之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實施者（本院卷158-159、174頁）在案。
　㈡原告不服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紀錄、被告108年1月31日核定函、被告108年7月2日函及應作為而不作為，於113年4月18日提起訴願（訴願卷第263-272頁），經內政部以113年8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689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乙證10），原告就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更新案都市更新審議決議㈢「⒈本案權利變換戶何潘素芯……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實施者暫以其得現金繳納共同負擔參與選配，請實施者於計畫核定前與……所有權人達成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加分配之名單」（下稱系爭決議）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部分，仍有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四、本院的判斷：
　㈠行為時(108年1月30日公布、108年2月1日施行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規定：「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第1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應分別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辦理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之諮商。」第19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第25條之1規定：「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1項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5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得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第29條第1項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第30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7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31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第3項）第1項規定現金補償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又內政部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關於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意旨，於103年4月25日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另103年1月16日修正發布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7條之2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權利變換後未受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或不願參與分配者，其應領之補償金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08年6月17日修正時移列變更為第10條第2項規定）、第10條規定：「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應以權利變換範圍內，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按各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計算之。」（於108年6月17日修正時移列變更為第15條第1項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是可知，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有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之功能。因此，都市更新之實施，不僅攸關公益之達成，亦影響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實施者提出作為分配依據之權利變換計畫，須經主管機關核定。而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就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時一併辦理擬訂報核，亦得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再擬訂報核，主管機關依上開規定程序，就實施者報核其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應設專業人員辦理，並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審議，主管機關依審議決議所為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核定，性質上屬行政處分，且均須經聽證程序，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價值，亦係以經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作為分配之依據；人民對於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內容，如有不服，得於收受上開核定處分送達後之2個月之法定不變期間，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以求救濟，且依行政程序法第109條規定：「不服依前條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故人民如對上開依聽證程序作成之行政處分有所不服，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
  ㈡原告於113年9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原聲明：一、請求恢復被告都審會依都市更新條例審議事業計劃權利變換記載原告參與都更分配權利與義務。恢復原告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二、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處分，請求撤銷。該處分原告失去財產權導致原告無法參予都更分配之權利。三、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事關原告系爭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導致原告失去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本院卷第11頁）；經本院請原告陳明本件程序標的及訴訟類型，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以行政訴訟補充二狀變更聲明為：一、原告請求恢復事業計劃權利變換參與分配之權利。事業計劃權利變換核定記載：「原告與實施者協議獲分配5FA2房產與106號車位。」二、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處分，程序違法請求撤銷。並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還原告。三、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事關原告系爭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請求撤銷（本院卷第225頁）；又於114年2月10日以行政訴訟陳報狀變更聲明為：一、請求恢復都審會依都市更新條例審議事業計劃權利變換，記載原告參與都更分配權利與義務。恢復原告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二、確認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關於原告系爭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無效。恢復原告參與分配權利。三、確認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處分，違法無效。並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還原告。四、原告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修正後改都市更條例53條)權利價值異議。法律定有期限，規定被告應3個月內審議核覆。被告不做核覆，就是程序瑕疵。原告請求本院請被告依法補正，審議核覆（本院卷第235頁）；並於114年2月25日本院準備程序當庭陳明本件程序標的為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訴訟類型為確認無效訴訟，114年2月10日行政訴訟陳報狀聲明一、四及聲明二、三恢復原告參與分配權利及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還原告部分，並非獨立之聲明及訴訟類型，僅為本件確認無效訴訟之事實及理由，並當庭變更聲明為：一、確認都審會第349次會議關於系爭決議部分無效。二、確認被告108年7月2日函無效（本院卷第251-253頁）。是可知，本件訴訟係原告以都審會第349次會議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為程序標的，提起之撤銷訴訟或確認訴訟。
　㈢惟本件如事實概要所述，系爭更新案業經被告108年1月31日函之行政處分准予核定實施，關於原告所爭執系爭更新案內系爭土地更新後之權利價值及參與分配之權利，核屬該處分所核定之系爭更新案之一部，此有被告108年1月31日函及送達證書（乙證1、15）、系爭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案節本（乙證14）可按，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僅係記錄都審會審議系爭更新案時之討論發言、實施者回應及決議（乙證16）而已，尚非被告之核定結果，核屬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又被告108年7月2日函核僅為被告函轉實施者108年6月5日函，並說明系爭更新案業於108年1月31日核定發布實施，實施者於108年4月15日通知不參與分配人被告財政局及原告領取補償金，其中被告財政局業已發放完畢，原告因逾期不領，實施者已將補償金提存法院，爰囑託登記機關士林地政所依108年6月17日修正發布之實施辦法第10條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洵屬機關內部行為，亦非屬行政處分；況原告之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效力之發生，係因登記機關為登記行為，並非被告108年7月2日函之囑託行為而發生，自不屬對外發生公法上法律效果之行為，故不得謂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登記之108年7月2日函屬行政處分。是以，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核均非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所定之行政處分，非得為撤銷訴訟得以撤銷或確認訴訟所得確認之對象，無論原告對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提起撤銷訴訟或確認訴訟，其起訴均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其情形又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㈣至於原告就系爭更新案中關於權利價值異議部分，刻由被告審議中（本院卷第254頁），俟被告作成審議核復結果後，原告倘認該審議核復結果之行政處分違法，而侵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時，自得依法提起撤銷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57號判決意旨參照），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起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1036號

原      告  何潘素芯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洪大植  律師

            梁紹芳                                      



            呂承嶸            

參  加  人  東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闕錦富（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林振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

    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

    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

    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

    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

    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行

    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

    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又行政機關所為單

    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

    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倘

    當事人對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即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

    ，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

    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二、次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

    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

    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

    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

    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2項）確認行政處分無

    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

    經請求後於30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第3項）確

    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

    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

    訟，不在此限。」準此，行政訴訟法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

    之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

    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3種。而依上開

    規定所提起之確認訴訟，除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

    立者外，應以「行政處分」為對象，如以非行政處分為對象

    ，訴請確認為無效或違法，亦屬起訴不備要件，且無從命補

    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

    之。　　　　　

三、事實概要：

　㈠參加人（下稱實施者）擬具「變更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四小

    段508-6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

    計畫案」(下稱系爭更新案)報核，遞經被告辦理公開展覽、

    公聽會及民國107年9月21日舉行聽證後，經臺北市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

    議(下稱第349次會議)決議同意修正計畫後通過，被告遂以1

    08年1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760160383號函(下稱108年1月31

    日核定函，乙證1)核定實施系爭更新案，並副知原告等更新

    範圍內各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原告為系爭更新案內臺北市

    士林區光華段四小段532-2、53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

    6，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其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

    為新臺幣（下同）713萬6,340元，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為

    2,018萬1,613元，應負擔之共同負擔為550萬4,640元，實際

    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後為1,467萬6,973元。

    因系爭更新案最小單元價值為1,781萬9,959元，而原告應分

    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折價抵付後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且

    未能與實施者達成協議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實施者爰依都

    審會第349次會議決議內容，將其列入不參與權利變換分配

    名單，嗣於108年4月15日通知原告領取現金補償，並於108

    年5月27日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提存所辦理提存（乙證2）後

    ，於108年6月5日以（108）東士更字第1080605001號函列冊

    送請被告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108年6月

    5日函），經被告以108年7月2日府授都新字第1083013043號

    函(下稱108年7月2日函，乙證3)函轉實施者108年6月5日函

    ，囑託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所)辦理系爭更

    新案權利變換範圍內部分不參加分配者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

    ，士林地政所於108年7月9日辦竣原告之系爭土地移轉所有

    權登記予實施者（本院卷158-159、174頁）在案。

　㈡原告不服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紀錄、被告108年1

    月31日核定函、被告108年7月2日函及應作為而不作為，於1

    13年4月18日提起訴願（訴願卷第263-272頁），經內政部以

    113年8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689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乙

    證10），原告就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

    系爭更新案都市更新審議決議㈢「⒈本案權利變換戶何潘素芯

    ……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實施者暫以其得現金繳納共同負擔參

    與選配，請實施者於計畫核定前與……所有權人達成協議，若

    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加分配之名單」（下稱系爭決議）及

    被告108年7月2日函部分，仍有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四、本院的判斷：

　㈠行為時(108年1月30日公布、108年2月1日施行前)都市更新條

    例第1條規定：「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

    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

    。」第1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應分別遴聘（派）學者、

    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

    辦理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之

    諮商。」第19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

    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第2項）擬訂或變

    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

    （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

    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第25條之1規定：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1項取

    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

    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

    4/5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

    。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得以權利變

    換方式實施之……」第29條第1項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實

    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

    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

    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第30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

    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

    綠地、停車場等7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

    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

    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

    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

    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

    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

    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

    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31條第1

    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

    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

    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

    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第3項）第1項

    規定現金補償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各級主管

    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又內政部為

    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關於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

    之意旨，於103年4月25日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11條之1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

    、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

    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另103年1月16日

    修正發布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7

    條之2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於權利變換後未受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或不願參與分

    配者，其應領之補償金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

    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08

    年6月17日修正時移列變更為第10條第2項規定）、第10條規

    定：「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應以權利

    變換範圍內，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

    負擔之餘額，按各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計算之

    。」（於108年6月17日修正時移列變更為第15條第1項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是可知，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

    ，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有復甦都市機

    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之功能。因此，都市更新

    之實施，不僅攸關公益之達成，亦影響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

    權人之財產權，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實施者

    提出作為分配依據之權利變換計畫，須經主管機關核定。而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就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計畫，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時一併辦理擬訂報核，亦

    得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再擬訂報核，主管機

    關依上開規定程序，就實施者報核其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應設專業人員辦理，並遴聘（派

    ）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

    開方式審議，主管機關依審議決議所為實施者擬定(或變更)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核定，性質上屬行政處

    分，且均須經聽證程序，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價值，亦

    係以經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作為分配之依據；人民對於經主

    管機關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內容，如有

    不服，得於收受上開核定處分送達後之2個月之法定不變期

    間，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以求救濟，且依行政程序法第109

    條規定：「不服依前條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

    ，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故人民如對上開依聽證程序作

    成之行政處分有所不服，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

    行程序。

  ㈡原告於113年9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原聲明：一、請求恢復被

    告都審會依都市更新條例審議事業計劃權利變換記載原告參

    與都更分配權利與義務。恢復原告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二

    、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

    處分，請求撤銷。該處分原告失去財產權導致原告無法參予

    都更分配之權利。三、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事關原告系爭

    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

    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導致

    原告失去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本院卷第11頁）；經本院請

    原告陳明本件程序標的及訴訟類型，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

    以行政訴訟補充二狀變更聲明為：一、原告請求恢復事業計

    劃權利變換參與分配之權利。事業計劃權利變換核定記載：

    「原告與實施者協議獲分配5FA2房產與106號車位。」二、

    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處

    分，程序違法請求撤銷。並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

    還原告。三、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事關原告系爭決議要求

    「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與

    分配名單。」法無依據，請求撤銷（本院卷第225頁）；又

    於114年2月10日以行政訴訟陳報狀變更聲明為：一、請求恢

    復都審會依都市更新條例審議事業計劃權利變換，記載原告

    參與都更分配權利與義務。恢復原告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

    二、確認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關於原告系爭決議要求「核

    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與分配

    名單。」法無依據，無效。恢復原告參與分配權利。三、確

    認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

    處分，違法無效。並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還原告

    。四、原告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修正後改都市更條例53

    條)權利價值異議。法律定有期限，規定被告應3個月內審議

    核覆。被告不做核覆，就是程序瑕疵。原告請求本院請被告

    依法補正，審議核覆（本院卷第235頁）；並於114年2月25

    日本院準備程序當庭陳明本件程序標的為都審會第349次會

    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訴訟類型

    為確認無效訴訟，114年2月10日行政訴訟陳報狀聲明一、四

    及聲明二、三恢復原告參與分配權利及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

    回復登記歸還原告部分，並非獨立之聲明及訴訟類型，僅為

    本件確認無效訴訟之事實及理由，並當庭變更聲明為：一、

    確認都審會第349次會議關於系爭決議部分無效。二、確認

    被告108年7月2日函無效（本院卷第251-253頁）。是可知，

    本件訴訟係原告以都審會第349次會議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

    被告108年7月2日函為程序標的，提起之撤銷訴訟或確認訴

    訟。

　㈢惟本件如事實概要所述，系爭更新案業經被告108年1月31日函之行政處分准予核定實施，關於原告所爭執系爭更新案內系爭土地更新後之權利價值及參與分配之權利，核屬該處分所核定之系爭更新案之一部，此有被告108年1月31日函及送達證書（乙證1、15）、系爭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案節本（乙證14）可按，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僅係記錄都審會審議系爭更新案時之討論發言、實施者回應及決議（乙證16）而已，尚非被告之核定結果，核屬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又被告108年7月2日函核僅為被告函轉實施者108年6月5日函，並說明系爭更新案業於108年1月31日核定發布實施，實施者於108年4月15日通知不參與分配人被告財政局及原告領取補償金，其中被告財政局業已發放完畢，原告因逾期不領，實施者已將補償金提存法院，爰囑託登記機關士林地政所依108年6月17日修正發布之實施辦法第10條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洵屬機關內部行為，亦非屬行政處分；況原告之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效力之發生，係因登記機關為登記行為，並非被告108年7月2日函之囑託行為而發生，自不屬對外發生公法上法律效果之行為，故不得謂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登記之108年7月2日函屬行政處分。是以，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核均非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所定之行政處分，非得為撤銷訴訟得以撤銷或確認訴訟所得確認之對象，無論原告對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提起撤銷訴訟或確認訴訟，其起訴均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其情形又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㈣至於原告就系爭更新案中關於權利價值異議部分，刻由被告

    審議中（本院卷第254頁），俟被告作成審議核復結果後，

    原告倘認該審議核復結果之行政處分違法，而侵害其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時，自得依法提起撤銷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06

    年度判字第357號判決意旨參照），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起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

    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1036號
原      告  何潘素芯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洪大植  律師
            梁紹芳                                      


            呂承嶸            
參  加  人  東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闕錦富（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林振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又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倘當事人對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即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二、次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2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30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不在此限。」準此，行政訴訟法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3種。而依上開規定所提起之確認訴訟，除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者外，應以「行政處分」為對象，如以非行政處分為對象，訴請確認為無效或違法，亦屬起訴不備要件，且無從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三、事實概要：
　㈠參加人（下稱實施者）擬具「變更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四小段508-6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更新案)報核，遞經被告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及民國107年9月21日舉行聽證後，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下稱第349次會議)決議同意修正計畫後通過，被告遂以108年1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760160383號函(下稱108年1月31日核定函，乙證1)核定實施系爭更新案，並副知原告等更新範圍內各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原告為系爭更新案內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四小段532-2、53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6，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其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13萬6,340元，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為2,018萬1,613元，應負擔之共同負擔為550萬4,640元，實際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後為1,467萬6,973元。因系爭更新案最小單元價值為1,781萬9,959元，而原告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折價抵付後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且未能與實施者達成協議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實施者爰依都審會第349次會議決議內容，將其列入不參與權利變換分配名單，嗣於108年4月15日通知原告領取現金補償，並於108年5月27日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提存所辦理提存（乙證2）後，於108年6月5日以（108）東士更字第1080605001號函列冊送請被告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108年6月5日函），經被告以108年7月2日府授都新字第1083013043號函(下稱108年7月2日函，乙證3)函轉實施者108年6月5日函，囑託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所)辦理系爭更新案權利變換範圍內部分不參加分配者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士林地政所於108年7月9日辦竣原告之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實施者（本院卷158-159、174頁）在案。
　㈡原告不服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紀錄、被告108年1月31日核定函、被告108年7月2日函及應作為而不作為，於113年4月18日提起訴願（訴願卷第263-272頁），經內政部以113年8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689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乙證10），原告就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更新案都市更新審議決議㈢「⒈本案權利變換戶何潘素芯……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實施者暫以其得現金繳納共同負擔參與選配，請實施者於計畫核定前與……所有權人達成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加分配之名單」（下稱系爭決議）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部分，仍有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四、本院的判斷：
　㈠行為時(108年1月30日公布、108年2月1日施行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規定：「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第1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應分別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辦理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之諮商。」第19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第25條之1規定：「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1項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5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得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第29條第1項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第30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7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31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第3項）第1項規定現金補償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又內政部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關於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意旨，於103年4月25日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另103年1月16日修正發布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7條之2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權利變換後未受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或不願參與分配者，其應領之補償金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08年6月17日修正時移列變更為第10條第2項規定）、第10條規定：「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應以權利變換範圍內，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按各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計算之。」（於108年6月17日修正時移列變更為第15條第1項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是可知，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有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之功能。因此，都市更新之實施，不僅攸關公益之達成，亦影響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實施者提出作為分配依據之權利變換計畫，須經主管機關核定。而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就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時一併辦理擬訂報核，亦得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再擬訂報核，主管機關依上開規定程序，就實施者報核其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應設專業人員辦理，並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審議，主管機關依審議決議所為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核定，性質上屬行政處分，且均須經聽證程序，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價值，亦係以經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作為分配之依據；人民對於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內容，如有不服，得於收受上開核定處分送達後之2個月之法定不變期間，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以求救濟，且依行政程序法第109條規定：「不服依前條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故人民如對上開依聽證程序作成之行政處分有所不服，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
  ㈡原告於113年9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原聲明：一、請求恢復被告都審會依都市更新條例審議事業計劃權利變換記載原告參與都更分配權利與義務。恢復原告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二、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處分，請求撤銷。該處分原告失去財產權導致原告無法參予都更分配之權利。三、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事關原告系爭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導致原告失去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本院卷第11頁）；經本院請原告陳明本件程序標的及訴訟類型，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以行政訴訟補充二狀變更聲明為：一、原告請求恢復事業計劃權利變換參與分配之權利。事業計劃權利變換核定記載：「原告與實施者協議獲分配5FA2房產與106號車位。」二、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處分，程序違法請求撤銷。並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還原告。三、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事關原告系爭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請求撤銷（本院卷第225頁）；又於114年2月10日以行政訴訟陳報狀變更聲明為：一、請求恢復都審會依都市更新條例審議事業計劃權利變換，記載原告參與都更分配權利與義務。恢復原告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二、確認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關於原告系爭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無效。恢復原告參與分配權利。三、確認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處分，違法無效。並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還原告。四、原告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修正後改都市更條例53條)權利價值異議。法律定有期限，規定被告應3個月內審議核覆。被告不做核覆，就是程序瑕疵。原告請求本院請被告依法補正，審議核覆（本院卷第235頁）；並於114年2月25日本院準備程序當庭陳明本件程序標的為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訴訟類型為確認無效訴訟，114年2月10日行政訴訟陳報狀聲明一、四及聲明二、三恢復原告參與分配權利及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還原告部分，並非獨立之聲明及訴訟類型，僅為本件確認無效訴訟之事實及理由，並當庭變更聲明為：一、確認都審會第349次會議關於系爭決議部分無效。二、確認被告108年7月2日函無效（本院卷第251-253頁）。是可知，本件訴訟係原告以都審會第349次會議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為程序標的，提起之撤銷訴訟或確認訴訟。
　㈢惟本件如事實概要所述，系爭更新案業經被告108年1月31日函之行政處分准予核定實施，關於原告所爭執系爭更新案內系爭土地更新後之權利價值及參與分配之權利，核屬該處分所核定之系爭更新案之一部，此有被告108年1月31日函及送達證書（乙證1、15）、系爭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案節本（乙證14）可按，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僅係記錄都審會審議系爭更新案時之討論發言、實施者回應及決議（乙證16）而已，尚非被告之核定結果，核屬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又被告108年7月2日函核僅為被告函轉實施者108年6月5日函，並說明系爭更新案業於108年1月31日核定發布實施，實施者於108年4月15日通知不參與分配人被告財政局及原告領取補償金，其中被告財政局業已發放完畢，原告因逾期不領，實施者已將補償金提存法院，爰囑託登記機關士林地政所依108年6月17日修正發布之實施辦法第10條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洵屬機關內部行為，亦非屬行政處分；況原告之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效力之發生，係因登記機關為登記行為，並非被告108年7月2日函之囑託行為而發生，自不屬對外發生公法上法律效果之行為，故不得謂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登記之108年7月2日函屬行政處分。是以，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核均非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所定之行政處分，非得為撤銷訴訟得以撤銷或確認訴訟所得確認之對象，無論原告對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提起撤銷訴訟或確認訴訟，其起訴均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其情形又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㈣至於原告就系爭更新案中關於權利價值異議部分，刻由被告審議中（本院卷第254頁），俟被告作成審議核復結果後，原告倘認該審議核復結果之行政處分違法，而侵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時，自得依法提起撤銷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57號判決意旨參照），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起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1036號

原      告  何潘素芯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洪大植  律師

            梁紹芳                                      



            呂承嶸            

參  加  人  東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闕錦富（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林振煌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所謂「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又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倘當事人對非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即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以裁定駁回之。

二、次按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2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30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提起之。（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不在此限。」準此，行政訴訟法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類型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3種。而依上開規定所提起之確認訴訟，除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者外，應以「行政處分」為對象，如以非行政處分為對象，訴請確認為無效或違法，亦屬起訴不備要件，且無從命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三、事實概要：

　㈠參加人（下稱實施者）擬具「變更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四小段508-6地號等2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系爭更新案)報核，遞經被告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及民國107年9月21日舉行聽證後，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下稱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下稱第349次會議)決議同意修正計畫後通過，被告遂以108年1月31日府都新字第10760160383號函(下稱108年1月31日核定函，乙證1)核定實施系爭更新案，並副知原告等更新範圍內各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原告為系爭更新案內臺北市士林區光華段四小段532-2、533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均為1/6，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其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為新臺幣（下同）713萬6,340元，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為2,018萬1,613元，應負擔之共同負擔為550萬4,640元，實際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後為1,467萬6,973元。因系爭更新案最小單元價值為1,781萬9,959元，而原告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折價抵付後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且未能與實施者達成協議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實施者爰依都審會第349次會議決議內容，將其列入不參與權利變換分配名單，嗣於108年4月15日通知原告領取現金補償，並於108年5月27日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提存所辦理提存（乙證2）後，於108年6月5日以（108）東士更字第1080605001號函列冊送請被告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108年6月5日函），經被告以108年7月2日府授都新字第1083013043號函(下稱108年7月2日函，乙證3)函轉實施者108年6月5日函，囑託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所)辦理系爭更新案權利變換範圍內部分不參加分配者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士林地政所於108年7月9日辦竣原告之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實施者（本院卷158-159、174頁）在案。

　㈡原告不服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紀錄、被告108年1月31日核定函、被告108年7月2日函及應作為而不作為，於113年4月18日提起訴願（訴願卷第263-272頁），經內政部以113年8月26日台內法字第1130036689號訴願決定不受理（乙證10），原告就都審會107年11月5日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更新案都市更新審議決議㈢「⒈本案權利變換戶何潘素芯……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實施者暫以其得現金繳納共同負擔參與選配，請實施者於計畫核定前與……所有權人達成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加分配之名單」（下稱系爭決議）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部分，仍有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四、本院的判斷：

　㈠行為時(108年1月30日公布、108年2月1日施行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規定：「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第16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應分別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辦理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之諮商。」第19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30日，並舉辦公聽會；……」第25條之1規定：「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1項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5之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得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第29條第1項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19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第30條第1項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7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第31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補償之。……（第3項）第1項規定現金補償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又內政部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關於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之意旨，於103年4月25日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11條之1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19條、第19條之1、第29條及第29條之1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另103年1月16日修正發布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7條之2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權利變換後未受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或不願參與分配者，其應領之補償金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列冊送請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108年6月17日修正時移列變更為第10條第2項規定）、第10條規定：「更新後各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應以權利變換範圍內，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餘額，按各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計算之。」（於108年6月17日修正時移列變更為第15條第1項規定，並酌作文字修正）。是可知，都市更新為都市計畫之一環，乃用以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有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之功能。因此，都市更新之實施，不僅攸關公益之達成，亦影響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故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實施者提出作為分配依據之權利變換計畫，須經主管機關核定。而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就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時一併辦理擬訂報核，亦得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再擬訂報核，主管機關依上開規定程序，就實施者報核其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應設專業人員辦理，並遴聘（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以合議制及公開方式審議，主管機關依審議決議所為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核定，性質上屬行政處分，且均須經聽證程序，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權利價值，亦係以經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作為分配之依據；人民對於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內容，如有不服，得於收受上開核定處分送達後之2個月之法定不變期間，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以求救濟，且依行政程序法第109條規定：「不服依前條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故人民如對上開依聽證程序作成之行政處分有所不服，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

  ㈡原告於113年9月2日提起本件訴訟，原聲明：一、請求恢復被告都審會依都市更新條例審議事業計劃權利變換記載原告參與都更分配權利與義務。恢復原告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二、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處分，請求撤銷。該處分原告失去財產權導致原告無法參予都更分配之權利。三、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事關原告系爭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導致原告失去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本院卷第11頁）；經本院請原告陳明本件程序標的及訴訟類型，原告於113年12月24日以行政訴訟補充二狀變更聲明為：一、原告請求恢復事業計劃權利變換參與分配之權利。事業計劃權利變換核定記載：「原告與實施者協議獲分配5FA2房產與106號車位。」二、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處分，程序違法請求撤銷。並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還原告。三、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事關原告系爭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請求撤銷（本院卷第225頁）；又於114年2月10日以行政訴訟陳報狀變更聲明為：一、請求恢復都審會依都市更新條例審議事業計劃權利變換，記載原告參與都更分配權利與義務。恢復原告參與都更分配之權利。二、確認被告第349次會議提出關於原告系爭決議要求「核定前原告與實施者有協議，若協議不成則改回不能參與分配名單。」法無依據，無效。恢復原告參與分配權利。三、確認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辦理原告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處分，違法無效。並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還原告。四、原告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修正後改都市更條例53條)權利價值異議。法律定有期限，規定被告應3個月內審議核覆。被告不做核覆，就是程序瑕疵。原告請求本院請被告依法補正，審議核覆（本院卷第235頁）；並於114年2月25日本院準備程序當庭陳明本件程序標的為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訴訟類型為確認無效訴訟，114年2月10日行政訴訟陳報狀聲明一、四及聲明二、三恢復原告參與分配權利及請被告將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歸還原告部分，並非獨立之聲明及訴訟類型，僅為本件確認無效訴訟之事實及理由，並當庭變更聲明為：一、確認都審會第349次會議關於系爭決議部分無效。二、確認被告108年7月2日函無效（本院卷第251-253頁）。是可知，本件訴訟係原告以都審會第349次會議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為程序標的，提起之撤銷訴訟或確認訴訟。

　㈢惟本件如事實概要所述，系爭更新案業經被告108年1月31日函之行政處分准予核定實施，關於原告所爭執系爭更新案內系爭土地更新後之權利價值及參與分配之權利，核屬該處分所核定之系爭更新案之一部，此有被告108年1月31日函及送達證書（乙證1、15）、系爭更新案權利變換計畫案節本（乙證14）可按，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僅係記錄都審會審議系爭更新案時之討論發言、實施者回應及決議（乙證16）而已，尚非被告之核定結果，核屬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又被告108年7月2日函核僅為被告函轉實施者108年6月5日函，並說明系爭更新案業於108年1月31日核定發布實施，實施者於108年4月15日通知不參與分配人被告財政局及原告領取補償金，其中被告財政局業已發放完畢，原告因逾期不領，實施者已將補償金提存法院，爰囑託登記機關士林地政所依108年6月17日修正發布之實施辦法第10條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洵屬機關內部行為，亦非屬行政處分；況原告之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效力之發生，係因登記機關為登記行為，並非被告108年7月2日函之囑託行為而發生，自不屬對外發生公法上法律效果之行為，故不得謂被告囑託士林地政所登記之108年7月2日函屬行政處分。是以，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核均非屬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所定之行政處分，非得為撤銷訴訟得以撤銷或確認訴訟所得確認之對象，無論原告對都審會第349次會議紀錄關於系爭決議部分及被告108年7月2日函提起撤銷訴訟或確認訴訟，其起訴均屬不備起訴合法要件，其情形又無從補正，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

　㈣至於原告就系爭更新案中關於權利價值異議部分，刻由被告審議中（本院卷第254頁），俟被告作成審議核復結果後，原告倘認該審議核復結果之行政處分違法，而侵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時，自得依法提起撤銷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357號判決意旨參照），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本件起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孫萍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